2007年天宁区小学生春季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及地点：

     2007年4月13日在朝阳二小举行

二、参赛单位、组别、项目：

全区各小学都必须按年龄组成一个代表队参加比赛。

甲组：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60、100、200、400、800、8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男4公斤、女3公斤)、三项全能(100、跳高、铅球) 

乙组：95年1月1日 - 95年12月31日

    60、100、200、400、800、1500、80米栏、跳高、跳远、铅球(男女均3公斤)三项全能(100、跳高、铅球)、垒球

丙组：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60、100、200、400、跳高、跳远、垒球

三、参加办法：

1、运动员必须思想好，学习有进步，能坚持体育锻炼。身体健康者可报名参赛。各校报名单必须用正楷填写，号码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各校报名单必须用电脑打印。
2、各校可报领队、教练各1人,运动员：小学甲组可报8人、乙组可报10人、丙组可报6人(各组男女均不限)。

3、每人限报两项，每项限报三人。甲组、乙组报全能项目者可以兼报其它项目。

4、运动员出生年月必须都填写在报名单上，各校长必须严格把关。甲组94年、丙组96年组可以以小报大，不可以以大报小。乙组必须是95年出生，方能参加比赛。请各校年龄审核必须提前审查，报名后不得补办，否则取消比赛。

5、运动员必须是本校在籍在校在班就读学生。（凡各校经区少体校备案输送到中山篮球队、解小游泳队、清凉排球队、兰陵乒乓队的运动员可代表原校年龄组报名，不占学校名额，如果该运动员得分或获得奖牌则输送学校与接受学校同时记分记牌）但不得冒名顶替，违者一人扣金牌二块，没有金牌扣银牌以此类推并罚款200—500元，如情节严重则取消团体名次。并全区通报。

6、小学22班以上(含22班)的学校为A组，报裁判员3名，同时交报名费100元。21班以下(含21班)的学校为B组，报裁判员1-2名，同时交报名费100元。请各校报裁判时仍按去年所报裁判员担任裁判工作。(博小、北环、清凉、兰陵、解小、中山、红梅、翠竹、青龙、浦前、雕庄、北郊、共十二所学校各报裁判员三名)

四、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2002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田径比赛规则。（部分项目规则可大会自定）。

2、所有运动员的跑钉鞋、跳鞋必须用规定的短钉（0.5毫米）。

3、各项目根据报名参赛人数多少决定赛次。4、三项全能比赛(径赛一次、田赛三次)。

5、参加径赛比赛项目(除800米、1500米外)均采用蹲踞式起跑。

6、小学甲、乙组跳高均采用背越式跳高（全能除外）。

五、资格审查
　　新运动员出生年月审核工作必须在3月30日前办理。已办理参赛证的带参赛证、未办理参赛证的请携带原始户口薄和近期一寸照片2张到少体校审查备案，否则不于报名。请体育教师提前向学生家长拿户口簿和照片。比赛期间请带区参赛证，无证不能参加比赛。新注册运动员必须出示当地县级公安部门提供的户籍证明原件或出生证原件、身份证号码、学籍卡原件和复印件。引进运动员必须提供户口迁入我市的相关证明，原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原件，引进运动员的学籍卡原件；代表我区、市参加省级竞赛的注册原件和已参加过省级比赛的相关证明。外来打工人员子女须提供父或母一方打工合同、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证明；若是个体户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交纳税金发票复印件；就读学校的学籍卡原件以及户籍证明。
六、计奖牌及加奖牌方法

1. 各单项均取前6名按9、7、6、4、3、2计分，报名不足六人(含六人)递减1名录取。

2.  破市少年乙组(94年)儿童组(95年)最高记录加金牌二块。按年龄组破区记录加金牌一块。95年以后年龄组（含95年）达三级加金牌一块，94年以后年龄组（含94年）达二级加金牌二块，如在同一项目比赛中多次破记录或多次达等级只作一次加牌加分计入团体奖牌数或总分。

七、团体奖牌录取与奖励：

　　小学组计团体总分和金牌总数排列名次。小学Ａ、B组均取团体总分前六名发锦旗一面，小学Ａ、B组均取金牌总数前六名（没有奖牌不能录取名次）发锦旗一面。团体总分按各组男、女运动员在各项比赛中取得名次得分的总和多少排列，总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以破记录、达等级多者名次列前，余类推。金牌总数按各组男、女运动员在各项比赛中取得金牌总数多少排列，金牌多者名次列前，如相等先看破记录或达等级，如再相等则以银牌多者名次列前，余类推（没有奖牌不能录取团体名次）。

八、报名日期：

　　各校报名单必须于4月4日下午三点前送区少体校，逾期不得补报。4月13日在朝阳二小田径场比赛。

九、领队会议和裁判员会议：

　　2007年4月10日下午三点在朝阳二小召开领队、教练员会议。

　　2007年4月10日下午四点在朝阳二小召开裁判员会议。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常州市天宁区教育文体局

2007年2月    

附1：各组各项栏高、栏距

	组别
	项目
	栏高（米）
	起点—第一栏（米）
	栏间距（米）
	栏数（只）

	小学
	80米栏
	0.762
	12
	7.5
	8

	初中女子
	100米栏
	0.838
	13
	8.0
	10

	高中女子
	100米栏
	0.838
	13
	8.5
	10

	初中男子
	110米栏
	0.914
	13.72
	8.7
	10

	高中男子
	110米栏
	1.00
	13.72
	8.9
	10


附2：各组投掷器械重量

	组别
	铅球（公斤）
	组别
	铅球（公斤）

	小学女子
	3公斤
	小学男子
	4公斤

	初女、高女
	4公斤
	小学乙组全能
	男、女均为3公斤

	初中男子
	5公斤
	高中男子
	6公斤


附3：垒球丈量标准女子25米，男子30米；铅球丈量标准女子5米，男子6米，全能3米；跳远丈量标准男女均3米；跳高起跳高度全能0.9-1.15米前五公分一加，后三公分一加，单项丙0.9-1.10米、乙0.95-1.10米、甲1.00-1.15米，前五公分一加，后三公分一加。
小学组田径比赛报名单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员：       裁判员：

	组别
	号码
	姓名
	性别
	年月
	60米
	100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80米栏
	跳高
	跳远
	铅球
	垒球
	三项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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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计算机打印于4月4日前交区少体校，新运动员注册请于3月30日前办理。

